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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法律改革委员会  

报告书  

《侵犯私隐的民事责任》  

摘要  

 

第 1 章—— 私隐权  

1 .  私 隐 被 界 定 为 “个 ⼈ 、 群 体 或 机 构 可 以 ⾃ ⾏ 决 定 何 时 和 怎 样

将 关 于 ⾃ ⼰ 的 资 料 向 其 他 ⼈ 传 达 以 及 ⾃ ⾏ 决 定 有 多 少 关 于 ⾃ ⼰ 的 资

料 向 其 他 ⼈ 传 达 的 诉 求 ”。 有 ⼈ 认 为 私 隐 这 个 概 念 是 由 以 下 三 个 各 ⾃

独 ⽴ 但 ⼜ 互 有 关 连 的 要 素 组 合 ⽽ 成 ： (a) 保 持 秘 密 （ 关 于 事 主 的 资 料

在 多 ⼤ 程 度 上 被 ⼈ 知 悉 ） ； (b) 隐 藏 ⾝ 分 （ 关 于 事 主 在 多 ⼤ 程 度 上 成

为 他 ⼈ 注 意 的 对 象 ） ； 及 (c) 离 群 独 处 （ 关 于 其 他 ⼈ 可 以 在 多 ⼤ 程 度

上 接 近 事 主 ） 。  

2 .  保 有 私 隐 可 以 起 到 以 下 作 ⽤ ：  

(a) 让 ⼈ 们 可 以 毋 惧 其 他 ⼈ 作 出 的 令 ⼈ 不 悦 或 有 恶 意 的 反 应

⽽ 思 考 及 确 ⽴ ⾃ ⼰ 的 ⻅ 解 ；  

(b) 让 ⼈ 们 ⽆ 需 摒 弃 ⾃ ⼰ 的 ⻅ 解 ⽽ 跟 ⼀ 名 与 他 意 ⻅ 不 同 的 ⼈

继 续 交 往 ；  

( c )  有 助 ⼈ 们 建 ⽴ 和 维 系 ⼈ 际 关 系 ；  

( d )  有 助 公 ⺠ ⾃ 主 ， 不 受 他 ⼈ 影 响 和 控 制 ；  

( e )  增 加 公 ⺠ 参 与 政 治 活 动 的 ⾃ 由 ；  

( f )  让 市 ⺠ 可 以 就 社 会 问 题 作 出 判 断 和 表 达 意 ⻅ ，从 ⽽ ⿎ 励 公

众 参 与 政 治 决 定 ；  

( g )  减 轻 投 ⾝ 公 职 的 代 价 ； 及  

( h )  有 助 吸 引 有 才 华 的 ⼈ 服 务 社 会 。  

3 .  欧 洲 议 会 成 员 国 ⼤ 会 通 过 的《 关 于 ⼤ 众 传 播 媒 介 与 ⼈ 权 的 宣

⾔ 》，声 明 私 隐 权 主 要 包 含 ⼀ 个 ⼈ 在 最 少 ⼲ 预 的 情 况 下 过 ⽣ 活 的 权 利 。

它 关 乎 私 ⽣ 活 、家 庭 ⽣ 活 、家 居 ⽣ 活 、⾝ ⼼ 健 全 、荣 誉 和 名 誉 、免 被

他 ⼈ 误 解 、令 ⼈ 尴 尬 和 不 相 关 的 事 实 保 密 、私 ⼈ 照 ⽚ 在 未 经 许 可 下 被

公 开 、私 ⼈ 通 讯 的 内 容 受 保 护 免 被 滥 ⽤ 、在 承 诺 保 密 的 情 况 下 所 提 供

或 接 获 的 资 料 受 保 护 免 被 披 露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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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章—— 现行法律对私隐的保障  

4 .  虽 然《 ⾹ 港 特 别 ⾏ 政 区 基 本 法 》并 ⽆ 明 ⽂ 提 及 私 隐 权 ，但 是

《 基 本 法 》第 ⼆ ⼗ ⼋ 条 禁 ⽌ 任 意 或 ⾮ 法 搜 查 居 ⺠ 的 ⾝ 体 、剥 夺 或 限 制

居 ⺠ 的 ⼈ ⾝ ⾃ 由 。第 ⼆ ⼗ 九 条 补 充 第 ⼆ ⼗ ⼋ 条 的 规 定 ，把 保 障 范 围 由

禁 ⽌ 任 意 或 ⾮ 法 搜 查 居 ⺠ 的 ⾝ 体 ，扩 阔 ⾄ 禁 ⽌ 任 意 或 ⾮ 法 搜 查 或 侵 ⼊

居 ⺠ 的 “住 宅 和 其 他 房 屋 ”。⾹ 港 居 ⺠ 的 通 讯 ⾃ 由 和 通 讯 秘 密 受 第 三 ⼗

条 保 障 。  

5 .  虽 然《 ⾹ 港 ⼈ 权 法 案 条 例 》规 定 私 ⽣ 活 被 政 府 或 公 共 主 管 当

局 侵 扰 的 ⼈ 可 以 提 起 诉 讼 ，但 是 ⾹ 港 的 法 院 迄 今 仍 未 确 认 普 通 法 有 可

以 在 法 律 上 强 制 执 ⾏ 的 私 隐 权 。若《 ⾹ 港 ⼈ 权 法 案 条 例 》不 适 ⽤ ，私

隐 权 益 便 只 会 在 有 某 项 获 法 院 确 认 的 个 ⼈ 权 利 受 侵 犯 的 情 况 下 才 会

受 到 保 护 。尽 管 在 普 通 法 上 ，某 些 现 有 的 诉 讼 因 由 或 者 可 以 间 接 地 保

障 某 些 私 隐 权 益 ，这 些 诉 讼 因 由 只  眼 于 保 障 个 ⼈ 的 ⼈ ⾝ 和 财 产 。由

于 私 隐 权 益 所 涵 盖 的 范 围 远 较 现 ⾏ 侵 权 法 确 认 的 权 益 所 涵 盖 的 ⼴ 泛 ，

所 以 普 通 法 为 私 隐 或 私 ⽣ 活 所 提 供 的 保 障 “很 零 碎 和 不 ⾜ 够 ”。  

6 .  《 个 ⼈ 资 料（ 私 隐 ）条 例 》没 有（ 亦 并 ⾮ 旨 在 ）为 那 些 可 能

或 证 实 被 ⽆ 理 侵 犯 私 隐 的 ⼈ 订 ⽴ ⼀ 个 能 提 供 全 ⾯ 保 障 及 补 救 的 机 制 ，

原 因 主 要 是 该 条 例 的 条 ⽂ 只 关 乎 个 ⼈ 资 料 ⽅ ⾯ 的 私 隐 ，⽽ ⾮ 概 括 性 的

私 隐 权 利 。侵 犯 私 隐 ⾏ 为 若 不 涉 及 将 ⾝ 分 可 被 辨 认 的 ⼈ 的 资 料 记 录 下

来 的 作 为 ， 根 本 不 会 与 该 条 例 扯 上 关 系 。  

7 .  此 外 ，若 有 ⼈ 收 集 关 于 ⼀ 个 ⾝ 分 不 明 的 ⼈ 的 资 料 ，⽽ 该 收 集

者 ⼜ ⽆ 意 辨 认 其 ⾝ 分 ，则 收 集 该 ⼈ 的 资 料 亦 与 该 条 例 内 规 范 个 ⼈ 资 料

的 收 集 的 条 ⽂ 扯 不 上 关 系 。此 外 ，该 条 例 的 某 些 条 ⽂ 很 难 应 ⽤ 于 ⼴ 为

发 布 或 播 放 的 个 ⼈ 资 料 。例 如 ，⾏ 政 上 诉 委 员 会 指 出 ，将 资 料 作 这 种

⽤ 途 是 不 受 该 条 例 关 于 资 料 保 安 的 条 ⽂ 限 制 。⼴ 为 发 布 或 播 放 的 个 ⼈

资 料 看 来 亦 不 受 条 例 内 关 于 散 播 改 正 不 准 确 个 ⼈ 资 料 的 材 料 的 条 ⽂

规 范 。  

向根据《个人资料（私隐）条例》第 66 条申索补偿的人提供

法律方面的协助  

8 .  私 隐 専 员 没 有 权 ⼒ 亦 没 有 资 源 向 根 据《 个 ⼈ 资 料（ 私 隐 ）条

例 》 第 6 6 条 提 出 ⺠ 事 索 偿 的 受 屈 者 提 供 协 助 。 这 有 别 于 平 等 机 会 委

员 会 在《 性 别 歧 视 条 例 》及《 残 疾 歧 视 条 例 》下 的 情 况 。因 有 ⼈ 违 反

保 障 资 料 原 则 ⽽ 蒙 受 损 害 的 ⼈ ，除 ⾮ 获 得 法 律 援 助 ，否 则 必 须 承 担 所

有 法 律 费 ⽤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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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.  我 们 建 议 ， 应 该 按 照 《 性 别 歧 视 条 例 》 （ 第 4 8 0 章 ） 第 8 5

条 及 《 残 疾 歧 视 条 例 》 （ 第 4 8 7 章 ） 第 8 1 条 的 做 法 修 订 《 个 人 资 料

（ 私 隐 ）条 例 》（ 第 4 8 6 章 ），使 个 人 资 料 私 隐 专 员 可 以 向 拟 根 据《 个

人 资 料 （ 私 隐 ） 条 例 》 第 6 6 条 提 起 诉 讼 的 人 提 供 法 律 方 面 的 协 助 。

（ 建 议 1， 第 2 . 6 2 段 ）   

第 3 章—— 发表意见的自由与私隐权  

1 0 .  第 3 章 探 讨 ⾃ 由 发 表 意 ⻅ 的 权 利 的 功 ⽤ 和 这 种 权 利 与 私 隐

权 的 相 互 关 系 。这 ⼀ 章 指 出 ，保 障 私 隐 会 影 响 发 表 意 ⻅ 的 ⾃ 由 ，但 ⾏

使 或 滥 ⽤ 发 表 意 ⻅ 的 ⾃ 由 也 会 侵 害 私 隐 权 。《 公 ⺠ 权 利 和 政 治 权 利 国

际 公 约 》 （ 下 称 “《 国 际 ⼈ 权 公 约 》 ”） 确 认 两 者 有 冲 突 。 公 约 仅 保 障

私 ⽣ 活 免 受 “任 意 或 ⾮ 法 ”⼲ 涉 ，⽽ ⾏ 使 ⾃ 由 发 表 意 ⻅ 的 权 利 则 带 有 “特

殊 的 义 务 和 责 任 ”，并 可 受 到 “尊 重 他 ⼈ 的 权 利 或 名 誉 ”所 必 需 的 合 法 措

施 的 限 制 ， 包 括 公 约 所 规 定 的 私 隐 权 。  

1 1 .  鉴 于 新 闻 界 的 发 表 ⾃ 由 起 着 ⾮ 常 重 要 的 作 ⽤ ，我 们 认 为 对 新

闻 ⼯ 作 的 ⼲ 预 必 须 ： ( a )  为 公 约 第 ⼗ 九 条 第 三 款 所 列 出 的 既 完 整 ⼜ 详

尽 之 限 制 清 单 所 预 计 ； ( b )  是 ⺠ 主 社 会 所 必 需 和 回 应 社 会 的 迫 切 需

要 ； ( c )  有 法 律 规 定 ， ⽽ 有 关 法 律 是 以 清 晰 精 确 的 语 句 拟 定 ； ( d )  采

⽤ 狭 义 诠 释 ； 及 ( e )  与 希 望 达 致 的 ⽬ 标 相 称 。  

1 2 .  欧 洲 的 司 法 管 辖 区 倾 向 把 私 隐 权 和 ⾃ 由 发 表 意 ⻅ 的 权 利 视

为 具 同 等 地 位 的 基 本 ⼈ 权 。根 据《 欧 洲 ⼈ 权 公 约 》，⾃ 由 发 表 意 ⻅ 的

权 利 和 私 隐 权 均 受 制 于 为 保 障 他 ⼈ 的 权 利 所 必 需 施 加 的 限 制 。欧 洲 议

会 成 员 国 ⼤ 会 在 ⼀ 项 关 于 私 隐 权 的 决 议 中 ， 宣 称 该 两 项 权 利 “既 ⾮ 绝

对 ， 亦 ⽆ 分 ⾼ 低 ， 因 为 它 们 的 价 值 同 等 重 要 ”。  

第 4 章—— 其他司法管辖区的私隐法  

1 3 .  在 个 ⼈ 资 料 私 隐 这 个 范 畴 以 外（ 这 个 范 畴 受 保 障 个 ⼈ 资 料 的

法 例 专 ⻔ 保 护 ），我 们 的 ⽐ 较 研 究 所 包 括 的 司 法 管 辖 区 当 中 ，绝 ⼤ 部

分 都 有 订 ⽴ 个 ⼈ 私 隐 受 法 律 保 护 的 权 利（ ⾄ 于 法 律 保 护 的 具 体 形 式 和

内 容 则 每 个 管 辖 区 不 同 ）。这 些 司 法 管 辖 区 分 别 是 奥 地 利 、不 列 颠 哥

伦 ⽐ 亚 省 、曼 尼 托 巴 省 、纽 芬 兰 省 、萨 斯 喀 彻 温 省 、魁 北 克 省 、中 国

⼤ 陆 、澳 ⻔ 、台 湾 、丹 ⻨ 、爱 沙 尼 亚 、法 国 、德 国 、匈 ⽛ 利 、爱 尔 兰 、

印 度 、意 ⼤ 利 、⽴ 陶 宛 、荷 兰 、新 ⻄ 兰 、挪 威 、菲 律 宾 、俄 罗 斯 、南

⾮ 、南 韩 、⻄ 班 ⽛ 、泰 国 、美 国 及 拉 丁 美 洲 ⼤ 部 分 国 家（ 包 括 巴 ⻄ 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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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4 .  没 有 确 认 私 隐 被 侵 犯 的 ⼈ 有 权 就 侵 犯 私 隐 ⼀ 事 提 起 诉 讼 的

司 法 管 辖 区 计 有 澳 ⼤ 利 亚 、 英 格 兰 及 威 尔 斯 、 ⻢ 来 ⻄ 亚 及 新 加 坡 。  

第 5 章—— 为私隐被他人无理侵犯的人提供民事补救  

为何有需要用民事法保障个人私隐免被他人侵犯  

1 5 .  享 有 私 隐 是 重 要 的 价 值 ，法 律 实 应 视 它 为 ⼀ 项 独 ⽴ 的 权 利 去

保 护 ，⽽ 不 应 因 为 要 保 护 其 他 权 利 才 顺 带 给 予 保 护 。享 有 私 隐 也 是 ⼀

项 基 本 ⼈ 权 ，获《 世 界 ⼈ 权 宣 ⾔ 》、《 国 际 ⼈ 权 公 约 》和 多 条 其 他 国

际 性 及 区 域 性 条 约 确 认 。世 界 上 ⼏ 乎 每 ⼀ 个 国 家 的 宪 法 均 明 ⽂ 或 以 隐

含 的 ⽅ 式 间 接 确 认 私 隐 是 ⼀ 项 基 本 ⼈ 权 。  

1 6 .  没 有 保 护 个 人 免 受 私 人 机 构 和 没 有 官 方 身 分 的 人 所 作 出 的

干 涉 ——  根 据《 国 际 ⼈ 权 公 约 》第 ⼗ 七 条 ，政 府 有 义 务 采 取 步 骤 ，落

实 ⼀ 个 ⼈ 的 私 ⽣ 活 不 受 ⼲ 涉 的 规 定 ，不 论 有 关 ⼲ 涉 是 否 由 政 府 或 公 共

主 管 当 局 作 出 亦 然 。虽 然《 ⾹ 港 ⼈ 权 法 案 条 例 》让 个 ⼈ 可 以 就 侵 犯《 ⾹

港 ⼈ 权 法 案 》第 ⼗ 四 条 下 的 私 隐 权 的 ⾏ 为 提 起 诉 讼 ，但 是 他 只 可 以 针

对 政 府 和 公 共 主 管 当 局 提 起 诉 讼 ，⽽ 不 可 以 针 对 私 ⼈ 机 构 和 没 有 官 ⽅

⾝ 分 的 ⼈ 这 样 做 。我 们 ⽋ 缺 的 是 针 对 私 ⼈ 机 构 和 没 有 官 ⽅ ⾝ 分 的 ⼈ 以

侵 犯 私 隐 为 由 提 起 诉 讼 的 权 利 。如 果 ⽴ 法 机 关 认 为 适 宜 提 供 法 定 补 救

办 法 ，让 普 通 公 ⺠ 可 以 起 诉 公 共 主 管 当 局 侵 犯 私 隐 ，但 法 例 却 没 有 同

时 为 私 ⽣ 活 或 私 隐 下 ⼀ 个 定 义 ，实 在 没 有 理 由 不 应 该 将 某 类 较 为 明 确

的 侵 犯 私 隐 ⾏ 为 ，订 为 既 可 以 针 对 公 共 主 管 当 局 ⼜ 可 以 针 对 私 ⼈ 机 构

和 没 有 官 ⽅ ⾝ 分 的 ⼈ 提 起 诉 讼 的 侵 权 ⾏ 为 。以 不 能 为 私 ⽣ 活 或 私 隐 下

⼀ 个 定 义 或 后 果 难 以 预 料 为 由 ，拒 绝 让 公 ⺠ 的 私 ⽣ 活 或 私 隐 获 得 法 律

保 护 ，免 受 私 ⼈ 机 构 和 没 有 官 ⽅ ⾝ 分 的 ⼈ 侵 扰 ，是 站 不 住 脚 的 。若 然

我 们 可 以 信 任 法 院 在 解 决 根 据《 ⾹ 港 ⼈ 权 法 案 条 例 》提 起 的 针 对 公 共

主 管 当 局 的 私 隐 诉 讼 时 可 以 平 衡 不 同 权 利 所 涉 及 的 利 益 ，我 们 亦 应 该

信 任 法 院 在 解 决 基 于 有 ⼈ 做 出 以 侵 犯 私 隐 为 名 的 法 定 侵 权 ⾏ 为 ⽽ 提

起 的 针 对 私 ⼈ 机 构 或 没 有 官 ⽅ ⾝ 分 的 ⼈ 的 诉 讼 时 ，同 样 可 以 平 衡 不 同

的 利 益 。  

1 7 .  私 隐 作 为 一 项 值 得 受 法 律 保 障 的 价 值 ——  私 隐 可 以 在 社 会 上

发 挥 多 种 重 要 功 能 。将 保 障 私 隐 明 确 订 为 ⼀ 个 法 律 概 念 是 可 以 改 变 ⼈

们 的 ⾏ 为 ，并 ⿎ 励 他 们 尊 重 和 更 加 体 恤 别 ⼈ 在 私 隐 ⽅ ⾯ 的 需 要 。假 如

法 律 规 定 侵 犯 私 隐 的 ⼈ 须 负 上 法 律 责 任 ，便 可 以 阻 吓 有 意 侵 犯 私 隐 的

⼈ ，使 他 们 在 ⾏ 动 前 三 思 。我 们 承 认 要 精 确 地 界 定 私 隐 权 的 范 围 并 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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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 易 ，但 这 ⽆ 碍 我 们 研 究 应 否 把 侵 害 私 隐 权 所 包 含 的 私 隐 权 益 订 为 侵

权 ⾏ 为 。  

1 8 .  私 隐 作 为 一 个 法 律 概 念 ——  有 ⼈ 认 为 私 隐 权 是 ⼀ 个 ⽆ 从 捉

摸 的 概 念 ，很 难 为 它 下 ⼀ 个 既 可 以 运 ⽤ ⼜ 可 以 执 ⾏ 的 定 义 。然 ⽽ ，法

律 中 存 在 不 明 朗 的 因 素 并 不 罕 ⻅ 。以 难 于 界 定 有 关 过 错 为 理 由 ⽽ 拒 绝

改 ⾰ 法 律 是 “失 败 主 义 ”的 ⾏ 为 ，同 ⼀ 理 由 亦 可 适 ⽤ 于 任 何 改 ⾰ 法 律 的

建 议 之 上 。  

1 9 .  我 们 认 为 仅 因 为 某 些 模 棱 两 可 的 个 案 令 法 庭 在 平 衡 各 ⽅ 利

益 的 时 候 遇 上 困 难 ⽽ 拒 绝 在 极 坏 的 个 案 ⾥ 提 供 济 助 ， 是 不 适 当 的 做

法 。很 多 实 施 普 通 法 或 ⼤ 陆 法 的 司 法 管 辖 区 均 有 就 侵 犯 私 隐 的 ⾏ 为 提

供 ⺠ 事 补 救 。在 这 些 司 法 管 辖 区 ⾥ ，找 不 到 ⼀ 个 详 尽 地 界 定 何 谓 私 ⽣

活 或 私 隐 的 定 义 不 曾 阻 ⽌ 私 ⽣ 活 或 私 隐 受 法 律 保 护 。虽 然 私 隐 这 个 概

念 难 以 捉 摸 ，但 是 ⼈ 们 对 于 何 种 作 为 或 ⾏ 为 会 侵 犯 私 隐 渐 有 共 识 。没

有 证 据 证 明 提 起 私 隐 诉 讼 的 权 利 在 私 隐 受 法 律 保 护 的 司 法 管 辖 区 ⾥

引 来 许 多 没 有 理 据 ⽀ 持 或 为 了 敲 诈 或 胁 迫 ⽽ 提 起 的 诉 讼 。  

2 0 .  《 个 人 资 料 （ 私 隐 ） 条 例 》 ——  第 2 章 的 讨 论 让 我 们 清 楚 看

⻅《 个 ⼈ 资 料（ 私 隐 ）条 例 》所 提 供 的 保 障 并 不 全 ⾯ ，不 ⾜ 以 保 护 个

⼈ 免 受 所 有 类 型 的 ⽆ 理 私 隐 侵 犯 。该 条 例 ⾸ 要 关 注 的 是 个 ⼈ 资 料 ⽅ ⾯

的 私 隐 。它 并 ⾮ 旨 在 保 障 通 讯 私 隐 、不 受 监 视 监 听 的 私 ⽣ 活 、地 域 私

隐 和 ⼈ ⾝ 私 隐 。即 使 在 个 ⼈ 资 料 私 隐 这 个 范 畴 之 内 ，该 条 例 所 订 明 的

限 制 收 集 原 则 、限 制 使 ⽤ 原 则 和 资 料 保 安 原 则 ，对 于 保 护 个 ⼈ 免 受 别

⼈ ⽆ 理 监 视 监 听 和 保 护 个 ⼈ 的 私 隐 免 被 他 ⼈ ⽆ 理 宣 扬 这 两 ⽅ ⾯ ，均 未

能 凑 效 。  

2 1 .  出 现 侵 犯 私 隐 行 为 的 次 数 ——  有 ⼈ 指 出 投 诉 侵 犯 私 隐 的 个 案

在 ⾹ 港 并 不 多 ⻅ ，改 ⾰ 关 于 私 隐 的 法 律 实 在 是 对 ⼀ 个 细 ⼩ 的 社 会 问 题

作 出 过 度 的 反 应 。然 ⽽ ，尽 管 这 些 投 诉 真 的 很 少 ，这 并 不 代 表 侵 犯 私

隐 的 ⾏ 为 在 ⾹ 港 不 常 ⻅ 。投 诉 侵 犯 私 隐 的 个 案 很 少 ，可 能 正 正 是 因 为

现 ⾏ 法 律 不 容 许 受 害 ⼈ 以 侵 犯 私 隐 为 由 提 起 诉 讼 的 缘 故 。此 外 ，很 多

侵 犯 私 隐 的 个 案 难 于 被 揭 发 。不 过 ，我 们 在《 传 播 媒 介 的 侵 犯 私 隐 ⾏

为 报 告 书 》收 集 了 很 多 本 地 个 案 ，全 部 有 表 ⾯ 证 据 显 示 当 事 ⼈ 的 私 隐

被 他 ⼈ ⽆ 理 侵 犯 。然 ⽽ ，即 使 侵 犯 私 隐 的 情 况 在 ⾹ 港 真 的 不 普 遍 ，单

凭 这 个 理 由 便 拒 绝 为 私 隐 被 侵 犯 的 ⼈ 提 供 ⺠ 事 补 救 是 不 合 理 和 不 公

平 的 。采 纳 ⺠ 事 措 施 保 障 个 ⼈ 私 隐 免 受 侵 犯 的 需 要 ，源 ⾃《 国 际 ⼈ 权

公 约 》第 ⼗ 七 条 和《 基 本 法 》第 三 ⼗ 九 条 所 共 同 规 定 的 私 隐 权 。这 个

需 要 与 ⾹ 港 的 侵 犯 私 隐 个 案 的 多 少 ⽆ 关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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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2 .  对 发 表 意 见 的 自 由 的 影 响 ——  私 隐 与 ⾔ 论 ⾃ 由 本 质 上 是 互 相

补 充 的 。 在 受 害 者 可 以 以 宣 扬 私 隐 为 由 提 起 侵 权 诉 讼 的 司 法 管 辖 区

⾥ ，有 关 的 法 例 或 普 通 法 毫 ⽆ 例 外 地 规 定 原 告 ⼈ 的 私 隐 权 益 应 与 被 告

⼈ 的 ⾃ 由 发 表 意 ⻅ 的 权 利 取 得 平 衡 ，或 规 定 符 合 公 众 利 益 的 发 布 是 免

责 辩 护 理 据 之 ⼀ ，使 新 闻 ⾃ 由 的 重 要 性 得 到 确 认 。将 符 合 公 众 利 益 的

发 布 列 为 免 责 辩 护 理 据 之 ⼀ ，可 以 确 保 涉 及 深 ⼊ 调 查 的 新 闻 报 道 不 会

受 私 隐 诉 讼 妨 碍 。我 们 的 研 究 未 有 发 现 ⾃ 由 发 表 意 ⻅ 的 权 利 在 那 些 可

以 以 侵 犯 私 隐 为 由 提 起 侵 权 诉 讼 的 司 法 管 辖 区 受 到 超 乎 适 度 的 限 制 。 

2 3 .  结 论 ——  我 们 认 为 保 障 私 隐 同 时 符 合 个 ⼈ 和 社 会 的 利 益 。保

护 个 ⼈ 免 受 精 神 和 情 绪 上 的 伤 痛 是 符 合 社 会 利 益 的 。将 私 隐 仅 视 为 个

⼈ 利 益 并 将 之 与 其 他 公 众 利 益 对 ⽴ 是 错 误 的 做 法 。只 要 法 律 充 分 考 虑

到 新 闻 界 的 合 法 权 益 ，私 隐 所 获 得 的 保 障 程 度 应 该 与 其 他 基 本 ⼈ 权 所

获 得 的 相 同 。我 们 因 此 总 结 认 为 ，私 ⽣ 活 或 私 隐 被 他 ⼈ 在 没 有 充 分 理

据 ⽀ 持 下 侵 犯 的 ⼈ ， 应 该 可 以 获 得 ⺠ 事 补 救 。  

由法院从普通法之中发展出一项侵权行为还是由法例订立  

2 4 .  ⾹ 港 记 者 协 会 指 出 ，在 ⽴ 法 会 “妥 为 选 出 ”之 前 ，不 应 制 定 影

响 发 表 意 ⻅ 的 ⾃ 由 等 基 本 权 利 的 法 例 。就 这 个 论 点 ⽽ ⾔ ，我 们 注 意 到

⽴ 法 会 必 须 在《 基 本 法 》和《 国 际 ⼈ 权 公 约 》的 范 围 内 ⾏ 事 。《 基 本

法 》第 三 ⼗ 九 条 除 了 保 证 可 以 享 有 ⾔ 论 ⾃ 由 和 新 闻 ⾃ 由 之 外 ，还 规 定

⾹ 港 居 ⺠ 的 权 利 和 ⾃ 由 所 受 到 的 限 制 不 得 抵 触《 国 际 ⼈ 权 公 约 》。⽆

论 ⽴ 法 会 是 否 由 普 选 产 ⽣ ，它 都 不 得 通 过 任 何 抵 触《 基 本 法 》或《 国

际 ⼈ 权 公 约 》的 法 例 。被 认 为 违 反《 基 本 法 》的 条 ⽂ 最 终 也 会 被 法 院

裁 定 没 有 法 律 效 ⼒ 。  

2 5 .  根 据《 国 际 ⼈ 权 公 约 》，⾹ 港 市 ⺠ 有 权 享 受 法 律 保 护 ，以 免

私 ⽣ 活 受 私 ⼈ 机 构 或 没 有 官 ⽅ ⾝ 分 的 ⼈ ⾮ 法 或 任 意 ⼲ 涉 。 关 于 “⺠ 主

匮 乏 ”的 论 据 不 应 被 ⽤ 作 不 为 ⾹ 港 市 ⺠ 提 供 此 种 法 律 保 护 的 借 ⼝ 。 若

我 们 接 受 这 种 论 据 ，便 不 仅 会 剥 夺 私 ⽣ 活 受 到 ⽆ 理 ⼲ 涉 的 ⼈ 根 据 公 约

第 ⼗ 七 条 享 受 法 律 保 护 的 权 利 ，还 会 让 政 府 可 以 不 ⽤ 承 担 它 在《 基 本

法 》第 三 ⼗ 九 条 和 公 约 第 ⼗ 七 条 下 就 私 ⼈ 机 构 和 没 有 官 ⽅ ⾝ 分 的 ⼈ ⾮

法 或 任 意 ⼲ 涉 私 ⽣ 活 的 ⾏ 为 所 需 要 承 担 的 责 任 ，直 ⾄ 所 有 ⽴ 法 会 议 员

都 是 由 普 选 产 ⽣ 的 那 ⼀ 天 为 ⽌ 。  

2 6 .  我 们 认 为 ⾹ 港 市 ⺠ 根 据 公 约 第 ⼗ 七 条 享 受 法 律 保 护 以 免 私

⽣ 活 受 私 ⼈ 机 构 或 没 有 官 ⽅ ⾝ 分 的 ⼈ 任 意 或 ⾮ 法 ⼲ 涉 的 权 利 ，并 ⾮ 以

公 约 第 ⼆ ⼗ 五 条 (⼄ )款 （ 这 条 款 保 证 公 ⺠ 有 权 在 真 正 的 、 定 期 的 、 普

遍 的 和 平 等 的 选 举 中 选 举 和 被 选 举 ）获 得 全 ⾯ 落 实 为 先 决 条 件 。公 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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没 有 条 ⽂ 授 权 政 府 可 以 基 于 第 ⼆ ⼗ 五 条 ( ⼄ ) 款 仍 未 全 ⾯ 落 实 ⽽ 不 ⽤

承 担 它 就 第 ⼗ 七 条 下 的 私 隐 权 所 须 承 担 的 责 任 。  

2 7 .  现 时 没 有 甚 么 迹 象 显 示 ⾹ 港 的 法 庭 很 可 能 在 审 理 ⼀ 宗 不 能

在 侵 权 法 ⾥ 找 到 诉 讼 因 由 的 私 隐 案 件 时 发 展 出 ⼀ 项 以 侵 犯 私 隐 为 名

的 侵 权 ⾏ 为 。虽 然 南 ⾮ 、印 度 及 美 国 的 法 院 能 够 发 展 普 通 法 去 保 障 私

隐 ，但 是 英 国 上 议 院 ⼀ 致 裁 定 侵 犯 私 隐 在 英 格 兰 和 威 尔 斯 的 普 通 法 之

下 不 是 侵 权 ⾏ 为 。虽 然 有 些 英 格 兰 的 案 例 显 示 以 违 反 保 密 责 任 为 由 ⽽

提 起 的 诉 讼 真 的 可 以 发 展 为 保 障 某 些 私 隐 权 益 的 诉 讼 ，但 是 法 律 没 有

理 由 只 在 案 情 可 以 归 ⼊ 保 密 法 的 范 围 内 的 情 况 下 才 保 障 私 隐 。 此 外 ，

侵 犯 私 隐 亦 可 以 在 没 有 披 露 机 密 的 个 ⼈ 资 料 的 情 况 下 发 ⽣ 。  

2 8 .  由 法 庭 发 展 关 于 私 隐 的 法 律 需 时 甚 久 。这 项 侵 权 ⾏ 为 的 地 位

和 明 确 范 围 亦 要 经 终 审 法 院 审 议 过 始 有 最 终 定 论 。我 们 明 ⽩ ⾹ 港 的 法

庭 有 能 ⼒ 参 考 其 他 司 法 管 辖 区 的 案 例 来 发 展 普 通 法 ，但 是 制 订 法 例 可

以 使 法 院 ⽆ 需 从 零 开 始 ， 亦 可 以 使 公 众 确 信 他 们 可 以 获 得 有 效 的 补

救 ，⽽ 法 院 亦 会 受 惠 于 清 晰 的 指 引 ，让 它 们 知 道 应 该 如 何 在 私 隐 权 与

⾃ 由 发 表 意 ⻅ 的 权 利 和 其 他 相 争 的 权 益 之 间 取 得 平 衡 。  

2 9 .  此 外 ，《 ⾹ 港 ⼈ 权 法 案 》第 ⼗ 四 条 下 的 私 隐 权 写 得 ⾮ 常 笼 统 ，

这 点 本 ⾝ 就 是 赞 成 ⽴ 法 的 理 据 。由 于 防 范 私 ⽣ 活 受 政 府 侵 扰 的 法 律 保

护 存 在 不 明 朗 因 素 ，所 以 这 种 情 况 未 尽 ⼈ 意 。⽴ 法 机 关 应 该 以 订 ⽴ ⼀

项 或 多 项 专 ⻔ 针 对 某 类 侵 犯 私 隐 ⾏ 为 的 侵 权 ⾏ 为 来 澄 清 法 律 ，指 出 法

例 要 保 障 的 是 甚 么 私 隐 范 畴 ，以 及 有 关 的 私 隐 权 益 应 该 如 何 与 其 他 与

之 相 争 的 诉 求 调 和 。  

3 0 .  ⽤ 来 决 定 何 种 侵 犯 私 隐 ⾏ 为 可 予 起 诉 的 原 则 ，以 及 ⽤ 来 决 定

例 外 情 况 和 免 责 辩 护 的 范 围 的 原 则 ，都 应 该 在 ⽴ 法 会 ⾥ 辩 论 ，然 后 由

⽴ 法 会 议 员 决 定 。普 通 法 的 发 展 是 建 基 于 某 宗 案 件 的 诉 讼 当 事 ⼈ 所 提

出 的 论 点 ，制 订 法 例 的 过 程 却 可 以 让 ⽴ 法 会 在 听 取 所 有 有 利 害 关 系 的

⼈（ 包 括 个 ⼈ 资 料 私 隐 专 员 、传 媒 、新 闻 团 体 及 其 他 ⾮ 政 府 组 织 ）的

不 同 论 点 之 后 ， 始 订 出 ⼀ 个 能 够 解 决 各 种 私 隐 诉 求 的 详 细 框 架 。  

3 1 .  基 于 上 述 论 点 ，我 们 的 结 论 是 应 该 ⽴ 例 将 侵 犯 私 隐 ⾏ 为 订 为

⼀ 项 侵 权 ⾏ 为 ，使 受 害 者 可 以 以 侵 犯 私 隐 为 由 针 对 任 何 ⼈（ ⽆ 论 是 公

共 主 管 当 局 还 是 私 ⼈ 机 构 或 没 有 官 ⽅ ⾝ 分 的 ⼈ ）提 起 诉 讼 。鉴 于 替 私

隐 权 下 ⼀ 个 笼 统 的 定 义 会 使 法 律 变 得 不 明 确 和 难 于 执 ⾏ ，我 们 决 定 不

建 议 订 ⽴ ⼀ 项 包 含 所 有 侵 犯 私 隐 ⾏ 为 的 概 括 性 侵 权 ⾏ 为 。我 们 认 为 较

适 当 的 做 法 是 找 出 毫 ⽆ 疑 问 可 受 ⺠ 法 保 护 的 私 隐 范 畴 然 后 将 之 具 体

写 明 ，并 同 时 找 出 哪 些 公 众 利 益 较 私 隐 权 重 要 ，⾜ 以 迫 使 私 隐 权 让 步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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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 此 ，我 们 的 结 论 是 制 订 法 例 ，订 ⽴ ⼀ 项 或 多 项 专 ⻔ 针 对 某 类 侵 犯 私

隐 ⾏ 为 的 侵 权 ⾏ 为 。 订 ⽴ 有 关 的 侵 权 ⾏ 为 时 应 该 清 楚 指 出 甚 么 作 为 、

⾏ 为 及 ／ 或 发 布 会 被 视 为 没 有 充 分 理 由 ⽽ 破 坏 ⼀ 个 ⼈ 的 合 理 私 隐 期

望 。  

第 6 章—— 侵扰另一人的独处或隔离境况  

3 2 .  为 了 保 障 个 ⼈ 在 独 处 和 与 外 界 隔 离 ⽅ ⾯ 的 权 益 ， 以 及 为 了 替

被 ⼈ ⽆ 理 监 视 或 监 听 的 ⼈ 提 供 ⺠ 事 补 救（ 不 论 进 ⾏ 监 视 或 监 听 的 ⼈ 有 否

借 助 录 ⾳ 录 影 仪 器 ），实 应 制 订 法 例 ，将 侵 扰 他 ⼈ 独 处 或 隔 离 境 况 的 ⾏

为 订 为 侵 权 ⾏ 为 。  

3 3 .  除 了 “瞥 伯 ”和 偷 听 者 外 ，任 何 ⼈ 在 未 经 同 意 或 没 有 合 法 权 限

下 ：  

  开 启 他 ⼈ 的 私 ⼈ 及 个 ⼈ 邮 件 ；  

  查 看 他 ⼈ 的 个 ⼈ 物 品 ， 例 如 他 的 ⽇ 记 、 钱 包 或 地 址 簿 ；  

  搜 查 他 ⼈ 的 处 所 、 ⻋ 辆 、 储 物 柜 、 公 事 包 或 ⼿ 袋 ；  

  搜 查 ⾝ 体 ；  

  查 阅 他 ⼈ 的 银 ⾏ 结 单 或 医 疗 纪 录 ；  

  查 阅 储 存 在 另 ⼀ 个 ⼈ 的 电 脑 之 内 的 资 料 ；  

  在 他 ⼈ 的 ⻋ 辆 或 个 ⼈ 物 品 上 安 装 追 踪 器 ；   

  截 取 他 ⼈ 的 通 讯 ； 或  

  ⻓ 时 间 或 有 计 划 地 监 视 他 ⼈ 的 活 动 ，  

亦 会 因 为 ⼲ 扰 了 他 ⼈ 的 私 ⼈ 事 务 或 业 务 ⽽ 侵 犯 了 该 ⼈ 的 私 隐 。上 述 ⾏

为 应 被 视 为 侵 权 ⾏ 为 ，使 做 出 这 些 ⾏ 为 的 ⼈ 须 为 ⼲ 扰 他 ⼈ 的 私 ⼈ 事 务

或 业 务 负 上 法 律 责 任 。 这 种 性 质 的 侵 扰 可 以 在 私 ⼈ 或 公 共 地 ⽅ 发 ⽣ 。

如 果 在 公 共 地 ⽅ 交 谈 的 两 个 或 以 上 的 ⼈ 可 以 合 理 地 预 期 不 会 被 别 ⼈

监 听 ，借 助 科 技 仪 器 偷 听 他 们 谈 话 的 ⼈ 便 有 可 能 须 为 做 出 这 类 侵 犯 私

隐 ⾏ 为 ⽽ 负 责 。  

3 4 .  我 们 建 议 ，任 何 人 如 在 另 一 人 有 合 理 私 隐 期 望 的 情 况 下 ，蓄

意 或 罔 顾 后 果 地 侵 扰 该 另 一 人 的 独 处 或 与 外 界 隔 离 的 境 况 或 干 扰 该

另 一 人 的 私 人 事 务 或 业 务 ， 则 不 论 他 的 侵 扰 或 干 扰 有 没 有 干 扰 实 物 ，

他 仍 应 负 上 侵 权 法 上 的 法 律 责 任 ，惟 他 的 侵 扰 或 干 扰 必 须 会 严 重 冒 犯

一 个 有 正 常 感 觉 的 合 理 的 人 或 会 令 这 样 的 一 个 人 非 常 反 感 。（ 建 议 2，

第 6 . 8 4 段 ）   

3 5 .  要 指 证 被 告 ⼈ 有 做 出 以 侵 扰 ⽅ 式 侵 犯 私 隐 的 侵 权 ⾏ 为 ，便 必

须 证 明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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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) 原 告 ⼈ 在 有 关 个 案 的 情 况 下 有 合 理 的 私 隐 期 望 ；  

(b) 被 告 ⼈ 的 ⾏ 为 侵 扰 另 ⼀ ⼈ 的 独 处 或 与 外 界 隔 离 的 境 况 ，或

⼲ 扰 另 ⼀ ⼈ 的 私 ⼈ 事 务 或 业 务 ；  

(c) 有 关 侵 扰 或 ⼲ 扰 必 须 是 被 告 ⼈ 蓄 意 或 罔 顾 后 果 地 作 出 ；及  

(d) 有 关 侵 扰 或 ⼲ 扰 必 须 会 严 重 冒 犯 ⼀ 个 有 正 常 感 觉 的 合 理

的 ⼈ 或 会 令 这 样 的 ⼀ 个 ⼈ ⾮ 常 反 感 。  

3 6 .  可 予 起 诉 的 侵 扰 可 以 ⼲ 扰 了 实 物 但 亦 可 以 没 有 ⼲ 扰 实 物 ，⽽

被 告 ⼈ 可 以 借 助 科 技 仪 器 但 亦 可 以 不 借 助 科 技 仪 器 侵 扰 。我 们 认 为 不

应 该 规 定 侵 扰 ⾏ 为 必 须 在 私 ⼈ 地 ⽅ 或 处 所 发 ⽣ ，亦 不 应 规 定 被 告 ⼈ 必

须 已 因 为 他 的 侵 扰 ⽽ 获 得 或 记 录 任 何 关 于 原 告 ⼈ 的 个 ⼈ 资 料 。  

3 7 .  我 们 建 议 ，法 例 应 指 明 法 庭 在 断 定 原 告 人 在 发 生 指 称 的 侵 扰

时 有 没 有 合 理 的 私 隐 期 望 的 时 候 应 予 考 虑 的 因 素 。（ 建 议 3，第 6 . 8 4

段 ）   

3 8 .  这 些 因 素 可 包 括 ﹕  

(a) 发 ⽣ 侵 扰 的 地 ⽅ ；  

(b) 侵 扰 的 ⽬ 的 及 场 合 ；  

(c) 侵 扰 的 ⽅ 法 及（ 如 有 使 ⽤ 仪 器 的 话 ）所 使 ⽤ 的 仪 器 的 类 别 ；

及  

(d) 原 告 ⼈ 侵 扰 时 或 在 此 之 前 所 做 出 的 ⾏ 为 。  

3 9 .  我 们 建 议 ，法 例 应 指 明 法 庭 在 断 定 有 关 的 侵 扰 会 否 严 重 冒 犯

一 个 合 理 的 人（ 或 会 否 令 这 样 的 一 个 人 非 常 反 感 ）的 时 候 应 予 考 虑 的

因 素 。 （ 建 议 3， 第 6 . 8 4 段 ）  

4 0 .  这 些 因 素 可 包 括 ﹕  

(a) 侵 扰 的 严 重 程 度 ， 包 括 侵 扰 的 时 间 ⻓ 短 和 范 围 ； 

(b) 侵 扰 的 ⽅ 法 ； 

(c) 藉 侵 扰 取 得 或 企 图 藉 侵 扰 取 得 的 资 料 的 类 别 ； 

(d) 按 照 发 ⽣ 侵 扰 的 地 ⽅ 所 有 的 ⻛ 俗 习 惯 ，原 告 ⼈ 可 否 合 理 期

望 不 受 有 关 ⾏ 为 影 响 ； 

(e) 被 告 ⼈ 有 没 有 请 求 原 告 ⼈ 同 意 才 做 出 侵 扰 ⾏ 为 ；  

(f) 原 告 ⼈ 有 没 有 采 取 任 何 ⾏ 动 ，令 ⼀ 个 合 理 的 ⼈ 明 ⽩ 原 告 ⼈

希 望 被 告 ⼈ 不 会 做 出 侵 扰 性 的 ⾏ 为 ；及 

(g) 被 告 ⼈ 是 否 合 理 地 为 了 原 告 ⼈ 的 利 益 ⾏ 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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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1 .  我 们 建 议 ，被 起 诉 以 侵 扰 方 式 侵 犯 他 人 私 隐 的 人 如 果 可 以 指

出 原 告 人 以 明 示 或 默 示 的 方 式 准 许 或 同 意 他 侵 扰 ，便 应 该 毋 须 负 上 侵

权 的 责 任 。 （ 建 议 4， 第 6 . 9 1 段 ）  

4 2 .  我 们 认 为 就 以 侵 扰 ⽅ 式 侵 犯 私 隐 的 侵 权 ⾏ 为 ⽽ ⾔ ：  

(a) 不 属 于 电 话 交 谈 ⼀ ⽅ 的 ⼈ 录 下 或 截 取 电 话 谈 话 内 容 是 侵

扰 交 谈 ⼀ ⽅ 的 ⾏ 为 ，即 使 交 谈 的 另 ⼀ ⽅ 同 意 该 ⼈ 录 下 或 截

取 谈 话 内 容 亦 然 ； 及  

(b) 不 属 于 ⾯ 对 ⾯ 交 谈 ⼀ ⽅ 的 ⼈ 暗 中 听 取 或 录 下 谈 话 内 容 是

侵 扰 交 谈 ⼀ ⽅ 的 ⾏ 为 ，即 使 交 谈 的 另 ⼀ ⽅ 同 意 该 ⼈ 听 取 或

录 下 谈 话 内 容 亦 然 。  

4 3 .  被 指 暗 中 听 取 、录 下 或 截 取 原 告 ⼈ 有 份 参 与 的 电 话 或 ⾯ 对 ⾯

谈 话 的 内 容 的 被 告 ⼈ ，不 应 该 可 以 ⽤ 他 的 ⾏ 为 获 交 谈 的 另 ⼀ ⽅ 准 许 或

同 意 作 为 免 责 理 据 。然 ⽽ ，如 果 被 告 ⼈ 的 侵 扰 有 下 ⽂ 建 议 的 辩 护 理 由 ，

他 便 有 可 能 毋 须 负 上 法 律 责 任 。  

4 4 .  我 们 建 议 ，被 起 诉 以 侵 扰 方 式 侵 犯 他 人 私 隐 的 人 如 果 可 以 指

出 有 关 的 作 为 或 行 为 是 成 文 法 则 或 法 律 规 则 准 许 的 ，便 应 该 毋 须 负 上

侵 权 的 责 任 。 （ 建 议 5， 第 6 . 1 0 9 段 ）  

4 5 .  我 们 建 议 ，被 起 诉 以 侵 扰 方 式 侵 犯 他 人 私 隐 的 人 如 果 可 以 指

出 构 成 侵 扰 的 作 为 或 行 为 是 达 致 下 列 其 中 一 项 目 的 所 必 需 和 与 这 个

目 的 相 称 ， 便 应 该 毋 须 负 上 侵 权 的 责 任 ：  

( a )  保 护 被 告 人 或 另 一 人 的 人 身 或 财 产 ；  

( b )  防 止 、 侦 查 或 调 查 罪 行 ；  

( c )  防 止 、 排 除 或 纠 正 非 法 或 严 重 不 当 的 行 为 ； 或  

( d )  保 障 国 家 安 全 或 香 港 特 别 行 政 区 的 安 全 。（ 建 议 6，第 6 . 1 1 3

段 ）    

第 7 章—— 无理宣扬当事人的私生活  

4 6 .  个 ⼈ 私 隐 可 以 ⽤ ⽆ 理 宣 扬 关 于 当 事 ⼈ 的 私 ⽣ 活 的 事 实 的 ⽅

式 侵 犯 。未 经 当 事 ⼈ 同 意 便 宣 扬 他 的 私 ⼈ 资 料 ，是 可 以 损 害 他 维 系 社

交 关 系 和 发 展 事 业 的 能 ⼒ 。当 事 ⼈ 亦 可 能 希 望 把 有 利 于 他 的 声 誉 的 事

实 保 密 。例 如 当 事 ⼈ 可 能 不 希 望 其 他 ⼈ 知 道 他 是 天 才 、是 某 慈 善 机 构

的 捐 款 ⼈ 、 或 富 有 。  

4 7 . 控 制 个 ⼈ 资 料 的 披 露 对 于 维 护 私 隐 权 益 有 帮 助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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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它 有 助 我 们 建 ⽴ 和 发 展 个 ⼈ 及 社 会 关 系 。  

  它 保 护 个 ⼈ 作 出 的 选 择 ，使 当 事 ⼈ 不 会 因 为 担 ⼼ 万 ⼀ 有 ⼈

知 道 他 的 选 择 便 会 得 罪 其 他 ⼈ （ 或 可 能 会 有 ⼈ 向 他 施 压 ）

⽽ 改 变 初 衷 。  

  它 使 家 庭 成 员 可 以 在 ⼀ 个 安 全 稳 固 的 家 居 环 境 ⾥ 享 受 家

庭 ⽣ 活 。  

  它 保 障 私 ⼈ 通 讯 的 私 隐 和 ⾃ 由 。  

  它 让 ⼈ 们 可 以 在 不 被 其 他 ⼈ 看 ⻅ 的 环 境 下 ，按 照 ⾃ ⼰ 在 性

爱 、玩 乐 、读 物 、宗 教 信 仰 、⻝ 物 或 ⾐  等 ⽅ ⾯ 的 喜 好 ⾏

事 。  

  它 可 以 使 ⼈ 们 在 受 保 护 的 情 况 下 测 试 各 种 概 念 ⽽ 不 ⽤ 担

⼼ 被 ⼈ 嘲 笑 或 惩 罚 。  

4 8 .  要 是 法 律 没 有 在 这 ⽅ ⾯ 保 护 私 ⽣ 活 ，个 ⼈ 便 会 被 剥 夺 ⾃ 由 发

表 和 接 收 思 想 和 意 ⻅（ 尤 其 是 那 些 质 疑 主 流 思 想 和 价 值 观 的 思 想 和 意

⻅ ）的 ⾃ 由 。相 反 ，保 护 私 ⽣ 活 免 被 宣 扬 ，会 吸 引 更 多 有 才 华 的 ⼈ 服

务 社 会 ， 有 利 于 舆 论 的 形 成 ， 亦 有 助 公 ⺠ 有 效 参 与 政 府 事 务 。  

4 9 .  由 于《 个 ⼈ 资 料（ 私 隐 ）条 例 》的 保 障 资 料 原 则 3 把 个 ⼈ 资

料 的 ⽤ 途 限 制 在 收 集 资 料 时 拟 将 其 使 ⽤ 于 的 ⽤ 途 之 上 ，所 以 如 果 发 布

的 资 料 原 先 是 发 布 者 为 了 发 布 ⽽ 收 集 的 ，该 条 例 便 不 能 制 ⽌ 他 宣 扬 当

事 ⼈ 不 欲 宣 扬 的 资 料 。就 传 媒 的 报 道 ⽽ ⾔ ，在 传 媒 发 布 由 记 者 收 集 的

个 ⼈ 资 料 ，通 常 与 收 集 该 等 资 料 的 ⽬ 的 相 符 。受 该 条 例 保 障 的 个 ⼈ 资

料 必 须 符 合 ⼀ 项 条 件 ，就 是 从 有 关 资 料 确 定 当 事 ⼈ 的 ⾝ 分 是 切 实 可 ⾏

的 。 要 是 有 关 报 道 没 有 披 露 当 事 ⼈ 的 姓 名 或 其 他 可 辨 认 其 ⾝ 分 的 资

料 ，上 述 规 定 便 会 令 当 事 ⼈ 难 于 根 据 该 条 例 寻 求 补 救 。《 个 ⼈ 资 料（ 私

隐 ）条 例 》因 此 未 能 有 效 制 ⽌ 并 不 是 公 众 真 正 关 注 的 个 ⼈ 资 料 在 有 违

当 事 ⼈ 意 愿 的 情 况 下 被 宣 扬 。此 外 ，如 果 被 宣 扬 的 资 料 证 明 属 实 ，私

⽣ 活 被 他 ⼈ ⽆ 理 宣 扬 的 ⼈ 便 不 能 以 诽 谤 为 由 提 起 诉 讼 。不 过 真 相 可 能

较 不 真 实 的 资 料 更 具 杀 伤 ⼒ 。  

5 0 .  我 们 总 结 认 为 ，任 何 ⼈ 如 因 被 另 ⼀ ⼈ 在 没 有 充 分 理 据 ⽀ 持 下

宣 扬 ⼀ 件 关 于 他 的 私 ⽣ 活 的 事 情 ⽽ 蒙 受 损 害 ，应 可 循 ⺠ 事 途 径 寻 求 补

救 。然 ⽽ ，我 们 怀 疑 将 合 理 的 社 会 成 员 认 为 应 受 保 护 免 被 他 ⼈ ⽆ 理 宣

扬 的 资 料 类 别 在 法 例 中 列 出 是 否 切 实 可 ⾏ 。 私 ⽣ 活 是 ⼀ 个 ⼴ 泛 的 名

词 ，不 可 以 有 ⼀ 个 详 尽 ⽆ 遗 的 定 义 。关 于 私 ⽣ 活 的 事 实 的 类 别 并 ⾮ ⼀

成 不 变 ，它 们 是 可 以 随  时 间 的 推 移 ⽽ 改 变 的 。我 们 不 宜 在 法 例 提 供

⼀ 个 决 定 性 的 定 义 ，明 确 述 明 就 有 关 的 侵 权 ⾏ 为 ⽽ ⾔ ，甚 么 事 实 与 个

⼈ 的 私 ⽣ 活 有 关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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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1 .  我 们 建 议 ，任 何 人 如 宣 扬 关 于 另 一 个 人 的 私 生 活 的 事 情 ，便

应 该 负 上 侵 权 法 上 的 法 律 责 任 ，惟 该 次 宣 扬 必 须 会 严 重 冒 犯 一 个 有 正

常 感 觉 的 合 理 的 人 或 会 令 这 样 的 一 个 人 非 常 反 感 ，而 且 宣 扬 该 等 事 情

的 人 必 须 在 该 案 的 所 有 情 况 下 知 道 或 应 该 知 道 这 一 点 。（ 建 议 7， 第

7 . 4 5 段 ）    

5 2 .  以 上 订 明 的 侵 权 ⾏ 为 要 求 原 告 ⼈ 证 明 下 列 各 点 ：  

(a) 原 告 ⼈ 的 申 诉 是 与 ⼀ 件 关 于 他 的 私 ⽣ 活 的 事 情 有 关 ；  

(b) 被 告 ⼈ 宣 扬 该 事 情 ；  

(c) 该 次 宣 扬 会 严 重 冒 犯 ⼀ 个 有 正 常 感 觉 的 合 理 的 ⼈ 或 会 令

这 样 的 ⼀ 个 ⼈ ⾮ 常 反 感 ； 及  

(d) 被 告 ⼈ 在 该 案 的 所 有 情 况 下 是 知 道 或 应 该 知 道 该 次 宣 扬

会 有 ( c )项 所 指 的 情 况 出 现 。  

5 3 .  我 们 建 议 ，法 例 应 列 明 法 庭 在 断 定 被 告 人 的 宣 扬 会 否 严 重 冒

犯 一 个 合 理 的 人 或 会 否 令 这 样 的 一 个 人 非 常 反 感 时 所 应 该 考 虑 的 因

素 。 （ 建 议 8， 第 7 . 4 6 段 ）   

5 4 .  这 些 因 素 可 包 括 ：  

(a) 与 当 事 ⼈ 有 关 的 事 实 是 否 属 于 极 之 私 ⼈ 或 亲 密 的 事 实 ；  

(b) 被 告 ⼈ 是 否 ⽤ 不 合 法 或 侵 扰 私 ⽣ 活 的 ⽅ 式 收 集 该 等 事 实 ； 

(c) 发 布 的 ⽅ 式 ；  

(d) 传 播 的 范 围 ；  

(e) 原 告 ⼈ 的 合 法 权 益 受 损 害 的 程 度 ； 及  

(f) 被 告 ⼈ 的 动 机 。  

5 5 .  我 们 建 议 ，被 起 诉 无 理 宣 扬 他 人 的 私 生 活 的 人 ，如 果 可 以 指

出 原 告 人 以 明 示 或 默 示 的 方 式 准 许 或 同 意 他 宣 扬 有 关 事 情 ，便 应 该 毋

须 负 上 侵 权 的 责 任 。 （ 建 议 9， 第 7 . 5 0 段 ）   

5 6 .  我 们 建 议 ，被 起 诉 无 理 宣 扬 他 人 的 私 生 活 的 人 ，如 果 可 以 指

出 案 中 的 宣 扬 是 成 文 法 则 或 法 律 规 则 准 许 的 ，便 应 该 毋 须 负 上 侵 权 的

责 任 。 （ 建 议 1 0， 第 7 . 5 1 段 ）   

5 7 .  我 们 建 议 ，被 起 诉 无 理 宣 扬 他 人 的 私 生 活 的 人 ，如 果 可 以 指

出 若 然 原 告 人 是 以 诽 谤 为 由 提 起 诉 讼 的 话 ， 他 的 宣 扬 便 可 以 享 有 特

权 ， 便 应 该 毋 须 负 上 侵 权 的 责 任 。 （ 建 议 1 1， 第 7 . 5 3 段 ）   

5 8 .  我 们 建 议 ，被 起 诉 无 理 宣 扬 他 人 的 私 生 活 的 人 ，如 果 可 以 指

出 他 的 宣 扬 是 符 合 公 众 利 益 的 ，便 应 该 毋 须 负 上 侵 权 的 责 任 。（ 建 议

1 2， 第 7 . 7 8 段 ）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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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9 .  在 不 限 制 第 1 2 项 建 议 的 一 般 性 原 则 的 情 况 下 ， 我 们 建 议 ，

如 果 宣 扬 关 于 当 事 人 的 私 生 活 的 事 情 是 下 列 事 情 所 必 需 ，亦 是 与 被 告

人 所 追 求 的 正 当 目 的 相 称 ， 该 次 宣 扬 便 应 该 推 定 为 符 合 公 众 利 益 ：  

( a )  防 止 、 侦 查 或 调 查 罪 行 ；  

( b )  防 止 或 消 除 不 合 法 或 严 重 不 当 的 行 为 ；  

( c )  确 定 原 告 人 有 没 有 能 力 执 行 他 的 公 共 职 务 或 专 业 职 务 ；  

( d )  确 定 原 告 人 是 否 适 宜 担 任 他 现 有 或 希 望 有 的 公 职 ，或 是 否

适 宜 从 事 他 现 正 从 事 或 希 望 从 事 的 专 业 ；  

( e )  防 止 公 众 在 重 要 的 事 情 上 被 原 告 人 所 作 出 的 公 开 陈 述 误

导 ；  

( f )  保 护 公 共 卫 生 或 公 众 安 全 ； 或  

( g )  保 障 国 家 或 香 港 特 别 行 政 区 的 安 全 。 （ 建 议 1 3， 第 7 . 8 7

段 ）  

6 0 .  可 在 公 共 领 域 找 到 的 关 于 当 事 人 的 私 生 活 的 事 实 —— 我 们

同 意 ，如 果 载 有 个 ⼈ 资 料 的 公 共 纪 录 是 公 开 让 公 众 查 阅 ，有 关 的 个 ⼈

资 料 便 在 某 程 度 上 属 于 公 开 的 资 料 。然 ⽽ ，单 是 公 众 可 以 查 阅 该 纪 录

是 不 会 使 该 等 资 料 成 为 众 所 周 知 的 资 料 。基 于 实 际 的 原 因 ，查 阅 公 共

纪 录 ⼀ 般 会 受 到 ⼀ 些 限 制 。为 了 查 阅 公 共 登 记 册 的 纪 录 ，市 ⺠ 往 往 需

要 亲 ⾝ 前 往 登 记 处 和 缴 付 费 ⽤ 。资 料 的 记 录 和 辑 录 ⽅ 式 亦 要 求 市 ⺠ 事

前 知 道 某 些 相 关 细 节 才 可 以 搜 寻 资 料 。此 外 ，从 公 共 登 记 册 收 集 回 来

的 个 ⼈ 资 料 的 ⽤ 途 亦 受《 个 ⼈ 资 料（ 私 隐 ）条 例 》限 制 ，只 可 以 ⽤ 在

市 ⺠ 收 集 该 等 资 料 的 合 法 ⽬ 的 之 上 。因 此 ，公 共 登 记 处 所 载 录 的 资 料

很 多 都 是 ⼀ 直 不 为 ⼤ 众 所 知 。 公 共 纪 录 ⾥ 的 个 ⼈ 资 料 是 否 “实 际 上 ⽆

⼈ 知 悉 ”应 该 是 法 律 要 考 虑 的 因 素 之 ⼀ 。 把 公 共 纪 录 ⾥ 的 资 料 “提 供 ”

予 有 充 分 理 由 索 取 资 料 的 市 ⺠ 是 ⼀ 回 事 ，但 在 不 涉 公 众 利 益 的 情 况 下

把 该 等 资 料 向 外 “宣 扬 ”则 是 另 ⼀ 回 事 。尽 管 公 共 纪 录 属 公 开 性 质 ，当

事 ⼈ 仍 然 在 阻 ⽌ 资 料 被 ⼈ ⽆ 理 宣 扬 ⼀ 事 上 ⾯ 享 有 私 隐 权 益 。  

6 1 .  关 键 的 是 某 ⼈ 有 没 有 “宣 扬 ” “关 于 另 ⼀ 个 ⼈ 的 私 ⽣ 活 的 事

情 ”，⽽ 不 是 他 有 没 有 宣 扬 “不 存 在 于 公 共 领 域 的 个 ⼈ 资 料 ”。断 定 某 ⼈

须 否 为 ⽆ 理 宣 扬 私 ⽣ 活 此 ⼀ 侵 权 ⾏ 为 负 责 时 ，该 ⼈ 所 宣 扬 的 事 情 曾 否

被 “公 开 ”或 被 他 ⼈ 在 公 共 领 域 “披 露 ”并 不 是 重 要 的 因 素 。 我 们 针 对 的

是 ⽆ 理 的 “宣 扬 ”， ⽽ 不 是 未 经 许 可 ⽽ “披 露 ”（ 这 是 指 ⾸ 次 揭 露 ⽽ ⾔ ）

关 于 当 事 ⼈ 的 事 实 。不 应 因 为 宣 扬 的 事 实 曾 经 在 公 共 领 域 披 露 ，或 因

为 进 ⼀ 步 宣 扬 的 事 实 以 往 曾 被 宣 扬 ，⽽ ⾃ 动 剥 夺 当 事 ⼈ 在 私 ⽣ 活 免 被

⽆ 理 “宣 扬 ”⽅ ⾯ 所 受 到 的 保 护 。如 果 有 关 事 实 是 与 当 事 ⼈ 的 私 ⽣ 活 有

关 ， 该 事 实 的 私 ⼈ 性 质 是 不 会 因 为 它 先 前 曾 被 披 露 或 宣 扬 ⽽ 有 所 改

变 。 进 ⼀ 步 的 宣 扬 只 会 加 深 ⾸ 次 宣 扬 所 造 成 的 伤 害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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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2 .  我 们 因 此 认 为 既 没 有 需 要 亦 不 适 宜 在 私 隐 法 例 ⾥ 将 “资 料 存

在 于 公 共 领 域 ”列 为 免 责 理 据 ， 以 豁 免 可 以 在 公 众 易 于 接 触 或 搜 寻 的

纪 录 中 找 到 的 事 实 ，以 及 并 ⾮ 因 被 告 ⼈ 的 过 失 ⽽ 出 现 在 公 共 领 域 的 事

实 。如 果 个 ⼈ 资 料 并 ⾮ ⽤ 于 收 集 该 等 资 料 时 所 有 的 ⽬ 的 之 上 ，⽽ 是 ⽤

在 其 他 ⽬ 的 之 上 ，则 ⽆ 论 该 等 资 料 是 否 存 在 于 公 共 领 域 ，也 违 反 了《 个

⼈ 资 料（ 私 隐 ）条 例 》所 规 定 的 限 制 使 ⽤ 原 则 。该 条 例 没 有 条 ⽂ 订 明

从 公 共 领 域 收 集 得 来 的 个 ⼈ 资 料 ⼀ 律 不 算 作 该 条 例 下 的 “个 ⼈ 资 料 ”。

被 指 宣 扬 他 ⼈ 的 私 ⽣ 活 的 ⼈ 不 能 以 “资 料 存 在 于 公 共 领 域 ”作 为 免 责

辩 护 是 不 会 损 害 新 闻 ⾃ 由 的 ， 因 为 侦 查 式 新 闻 ⼯ 作 的 成 果 将 受 到 “符

合 公 众 利 益 ”和 “有 条 件 的 特 权 ”这 两 项 免 责 理 据 充 分 保 护 。假 如 当 事 ⼈

的 私 ⽣ 活 被 他 ⼈ ⽆ 理 宣 扬 ，⽽ 宣 扬 的 资 料 是 存 在 于 公 共 领 域 之 内 ，但

法 例 订 明 “资 料 存 在 于 公 共 领 域 ”是 免 责 理 据 之 ⼀ ，当 事 ⼈ 便 不 能 向 宣

扬 资 料 的 ⼈ 寻 求 补 救 ，即 使 该 次 宣 扬 是 在 没 有 充 分 理 由 ⽀ 持 下 严 重 ⼲

涉 了 当 事 ⼈ 的 私 ⽣ 活 亦 然 。我 们 认 为 不 应 该 因 为 有 关 事 实 在（ 或 之 前

曾 经 在 ）公 共 领 域 中 出 现 ，让 公 众 可 以 知 悉 或 找 到 ，⽽ 使 当 事 ⼈ 的 私

⽣ 活 必 然 不 会 获 得 免 受 ⽆ 理 宣 扬 的 法 律 保 护 。宣 扬 当 事 ⼈ 的 私 ⽣ 活 的

⼈ 不 应 该 只 需 证 明 有 关 事 实 存 在 于（ 或 以 往 曾 经 存 在 于 ）公 共 领 域 之

内 便 ⾃ 动 免 责 。他 应 该 以（ 例 如 ）他 的 宣 扬 享 有 特 权 或 符 合 公 众 利 益

这 个 理 由 作 为 免 责 辩 护 。  

6 3 .  我 们 建 议 有 关 法 例 应 该 规 定 ，以 私 生 活 被 人 无 理 宣 扬 为 由 而

提 起 诉 讼 的 原 告 人 ， 不 应 仅 因 为 据 称 被 被 告 人 宣 扬 的 事 情 是 ︰  

( a )  可 以 在 公 众 人 士（ 或 部 分 公 众 人 士 ）可 以 查 阅 的 登 记 册 里

找 到 ；  

( b )  曾 被 原 告 人 向 他 的 家 人 、朋 友 、邻 居 及 ／ 或 其 他 被 挑 选 的

个 别 人 士 披 露 ；  

( c )  曾 被 第 三 者 在 未 经 原 告 人 同 意 的 情 况 下 向 外 界 披 露 或 发

布 ；  

( d )  曾 被 第 三 者 在 未 经 原 告 人 同 意 的 情 况 下 上 载 互 联 网 供 其

他 使 用 者 查 阅 ；或  

( e )  与 一 件 在 公 众 人 士 可 以 看 见 或 进 入 的 地 方 发 生 的 事 情 有

关  

而 不 能 获 得 补 救 。 （ 建 议 1 4， 第 7 . 1 3 9 段 ）   

 

第 8 章—— 曾犯罪的人的私生活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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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4 .  《 罪 犯 ⾃ 新 条 例 》（ 第 2 9 7 章 ）第 2 条 规 定 ，⾸ 次 被 定 罪 的

纪 录 只 有 在 有 关 罪 犯 被 判 不 超 过 三 个 ⽉ 的 刑 期 或 罚 款 不 超 过 $ 1 0 , 0 0 0

的 情 况 下 始 可 “丧 失 时 效 ”。 此 外 ， 根 据 该 条 例 ， 只 有 ⾸ 次 被 定 罪 的 纪

录 始 可 “丧 失 时 效 ”。  

6 5 .  如 果 某 项 定 罪 纪 录 “丧 失 时 效 ”，所 有 倾 向 显 示 有 关 罪 犯 曾 被

如 此 定 罪 的 证 据 便 不 会 在 任 何 法 律 程 序 中 获 接 纳 。  不 过 ， 如 果 当 事

⼈ 其 后 因 其 他 罪 ⾏ ⽽ 在 刑 事 程 序 中 被 定 罪 ，该 条 例 并 不 妨 碍 他 的 已 失

时 效 的 定 罪 纪 录 为 了 判 处 的 ⽬ 的 ⽽ 在 该 刑 事 程 序 中 披 露 。如 果 当 事 ⼈

其 后 因 其 他 罪 ⾏ 被 定 罪 ，该 条 例 亦 不 妨 碍 他 的 已 失 时 效 的 定 罪 纪 录 在

任 何 刑 事 程 序 中 披 露 ， 不 论 他 在 该 刑 事 程 序 中 是 否 被 告 ⼈ 亦 然 。  

6 6 .  受 惠 于 该 计 划 的 前 罪 犯 的 ⼈ 数 因 此 有 限 。 警 ⽅ 在 “⽆ 犯 罪 纪

录 证 明 书 ”上 披 露 已 失 时 效 的 定 罪 纪 录 的 做 法 亦 被 批 评 为 有 违 该 条 例

的 宗 旨 。  

6 7 .  我 们 建 议 ，当 局 应 认 真 考 虑 修 订《 罪 犯 自 新 条 例 》（ 第 2 9 7

章 ），使 ：( a )  更 多 前 罪 犯 可 以 受 惠 于 该 条 例 下 的 自 新 计 划 ；及 ( b )  包

括 在 该 条 例 的 范 围 之 内 的 前 罪 犯 可 以 更 全 面 地 受 惠 于 该 计 划 。修 订 该

条 例 时 可 以 参 考 英 国 在 执 行 和 改 革 《 1974 年 罪 犯 自 新 法 令 》 方 面 的

经 验 。 （ 建 议 1 5， 第 8 . 2 9 段 ）   

第 9 章—— 罪行受害者的身分应否保密  

性罪行受害者的身分  

6 8 .  《 刑 事 罪 ⾏ 条 例 》（ 第 2 0 0 章 ）第 1 5 6 与 1 5 7 条 规 定 ，发 布

相 当 可 能 会 致 使 公 众 认 出 某 ⼈ 为 “指 明 性 罪 ⾏ ”的 申 诉 ⼈ 的 事 项 ，即 属

犯 罪 。 “指 明 性 罪 ⾏ ”指 强 奸 ， 未 经 同 意 下 进 ⾏ 的 肛 交 ， 或 猥 亵 侵 犯 。

这 定 义 并 不 涵 盖 所 有 性 罪 ⾏ ，例 如 乱 伦 ，意 图 肛 交 ⽽ 袭 击 ，与 精 神 上

⽆ ⾏ 为 能 ⼒ 的 ⼈ 或 2 1 岁 以 下 的 ⼈ 肛 交 ， 与 男 性 精 神 上 ⽆ ⾏ 为 能 ⼒ 的

⼈ 或 2 1 岁 以 下 男 ⼦ 作 出 严 重 猥 亵 作 为 ， 以 威 胁 或 虚 假 借 ⼝ 促 致 他 ⼈

作 ⾮ 法 的 性 ⾏ 为 ，施 ⽤ 药 物 以 获 得 或 便 利 作 ⾮ 法 的 性 ⾏ 为 ，与 精 神 上

⽆ ⾏ 为 能 ⼒ 的 ⼈ 或 年 龄 在 1 6 岁 以 下 的 ⼥ 童 性 交 ， 以 及 与 或 向 年 龄 在

1 6 岁 以 下 的 ⼉ 童 作 出 严 重 猥 亵 作 为 。  

6 9 .  我 们 建 议 ， 当 局 应 该 将 《 刑 事 罪 行 条 例 》 （ 第 2 0 0 章 ） 第

1 5 6 条 关 于 不 得 公 开 被 强 奸 、被 迫 进 行 肛 交 和 被 猥 亵 侵 犯 的 受 害 者 的

身 分 的 规 定 ， 适 用 于 其 他 性 罪 行 的 受 害 者 。 （ 建 议 1 6， 第 9 . 7 段 ）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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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0 .  我 们 同 意 ， 根 据 《 性 别 歧 视 条 例 》 第 7 6 条 提 起 侵 权 诉 讼 ，

声 称 另 ⼀ ⼈ 曾 作 出 针 对 他 的 、并 且 根 据 条 例 第 I I I 或 I V 部 属 违 法 的 性

骚 扰 作 为 的 申 索 ⼈ 的 ⾝ 分 ， 应 受 法 律 保 护 。  

7 1 .  我 们 建 议 ， 区 域 法 院 审 理 根 据 《 性 别 歧 视 条 例 》 （ 第 4 8 0

章 ） 第 7 6 条 而 提 起 的 法 律 程 序 时 ， 应 该 有 权 命 令 不 得 发 布 任 何 相 当

可 能 会 引 致 申 索 人 的 身 分 被 认 出 的 材 料 。 不 遵 守 命 令 的 人 应 被 判 有

罪 。 （ 建 议 1 7， 第 9 . 8 段 ）   

被不涉及性的罪行伤害的受害者的身分  

7 2 .  有 ⻅ 于《 国 际 ⼈ 权 公 约 》第 ⼗ 四 条 第 ⼀ 款 及《 ⾹ 港 ⼈ 权 法 案 》

第 ⼗ 条 皆 规 定 ，法 院 可 “于 保 护 当 事 ⼈ 私 ⽣ 活 有 此 必 要 时 ”禁 ⽌ 新 闻 界

及 公 众 旁 听 全 部 或 部 分 审 判 过 程 ，我 们 认 为 适 宜 订 ⽴ 条 ⽂ 专 ⻔ 保 护 被

不 涉 及 性 的 罪 ⾏ 伤 害 的 受 害 者 的 私 ⽣ 活 。有 ⼀ 些 个 案 是 即 使 被 告 ⼈ 被

控 告 的 不 是 性 罪 ⾏ ，案 中 受 害 者 的 ⾝ 分 也 应 该 受 保 护 免 被 公 开 。例 如

受 害 者 可 能 因 为 被 告 ⼈ 的 ⾮ 法 作 为 ⽽ 染 上 爱 滋 病 或 变 成 性 ⽆ 能 。这 些

受 害 者 在 该 等 案 件 ⾥ 的 私 ⽣ 活 利 益 ， 与 性 罪 ⾏ 的 受 害 者 所 有 的 类 似 。

然 ⽽ ，虽 然 公 约 第 ⼗ 四 条 第 ⼀ 款 有 作 出 规 定 ，但 是《 刑 事 诉 讼 程 序 条

例 》没 有 将 保 护 证 ⼈（ 或 声 称 是 受 害 者 的 ⼈ ）的 私 ⽣ 活 列 为 不 准 公 众

进 ⼊ 刑 事 法 庭（ 或 安 排 全 部 或 部 分 刑 事 程 序 在 ⾮ 公 开 法 庭 进 ⾏ ）的 理

据 之 ⼀ 。  

7 3 .  我 们 认 为 保 障 被 不 涉 及 性 的 罪 ⾏ 伤 害 的 受 害 者 的 私 ⽣ 活 利

益 与 ⽀ 持 性 罪 ⾏ 受 害 者 的 私 ⽣ 活 利 益 应 获 保 障 的 原 则 相 符 。法 院 应 该

有 权 指 示 不 得 在 法 庭 外 公 开 罪 ⾏ 受 害 者 的 ⾝ 分 。让 法 庭 可 以 酌 情 发 出

⾝ 分 保 密 令 之 做 法 与 保 护 受 害 者 或 证 ⼈ 的 私 ⽣ 活 此 ⼀ 合 理 ⽬ 标 相 称

⽽ ⽆ 损 新 闻 ⾃ 由 和 司 法 公 正 。即 使 法 庭 发 出 该 命 令 ，公 众 及 新 闻 界 仍

可 随 意 旁 听 和 报 道 整 个 法 律 程 序 ，包 括 受 害 者 及 证 ⼈ 所 作 出 的 任 何 证

供 。  

7 4 .  我 们 建 议 ，审 理 刑 事 案 的 法 庭 应 有 权 命 令 不 得 发 布 任 何 相 当

可 能 会 引 致 被 指 控 罪 行 的 受 害 人 或 审 讯 中 的 任 何 证 人 的 身 分 被 认 出

的 材 料 ，直 至 法 庭 另 行 颁 发 的 命 令 所 指 定 的 时 间 为 止 ，惟 保 护 身 分 的

命 令 必 须 符 合 受 害 人 或 证 人 的 私 生 活 利 益 和 不 会 损 害 司 法 公 正 。不 遵

守 该 命 令 的 人 应 被 判 有 罪 。 （ 建 议 1 8， 第 9 . 3 0 段 ）  

第 10 章—— 挪用他人的姓名或肖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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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5 .  我 们 同 意 法 律 应 该 保 护 个 ⼈ 的 姓 名 、 肖 像 或 其 他 的 ⾝ 分 标

志 ，以 免 被 他 ⼈ 未 经 授 权 ⽽ 使 ⽤ 。不 论 是 否 知 名 ⼈ ⼠ ，每 ⼀ 个 ⼈ 都 应

该 有 权 防 ⽌ 他 的 个 ⼈ 特 性 被 第 三 者 在 未 经 他 同 意 下 利 ⽤ 。然 ⽽ ，由 于

利 ⽤ 他 ⼈ 的 个 ⼈ 特 性 作 商 业 ⽤ 途 并 ⾮ 私 隐 范 围 内 的 问 题 ，所 以 要 就 个

⼈ 的 姓 名 或 肖 像 被 ⼈ 挪 ⽤ ⼀ 事 取 得 补 救 ，便 必 须 靠 知 识 产 权 法 。单 就

利 ⽤ 他 ⼈ 的 姓 名 或 肖 像 作 商 业 ⽤ 途 ⼀ 事 ⽽ ⾔ ，最 佳 的 处 理 ⽅ 法 是 专 ⻔

就 这 个 问 题 订 ⽴ ⼀ 项 侵 权 ⾏ 为 ，⽽ 不 是 把 它 作 为 ⼀ 项 属 于 侵 犯 私 隐 的

侵 权 ⾏ 为 来 处 理 。  

7 6 .  我 们 建 议 当 局 认 真 考 虑 为 个 人 提 供 法 律 上 的 保 护 ，以 免 个 人

的 姓 名 、肖 像 或 其 他 的 身 分 标 志 被 他 人 在 未 经 许 可 的 情 况 下 使 用 ，但

为 了 满 足 公 众 的 知 情 权 而 使 用 则 除 外 。 （ 建 议 1 9， 第 1 0 . 3 8 段 ）   

7 7 .  我 们 建 议 个 人 资 料 私 隐 专 员 考 虑 就 广 告 素 材 使 用 个 人 资 料

的 情 况 发 出 实 务 守 则 ，为 广 告 商 、广 告 代 理 商 及 公 众 人 士 提 供 实 用 的

指 引 。 （ 建 议 2 0， 第 1 0 . 4 6 段 ）   

7 8 .  我 们 建 议 广 播 事 务 管 理 局 考 虑 在 其 关 于 广 告 标 准 的 业 务 守

则 内 加 入 条 文 ，就 香 港 的 持 牌 电 视 台 及 电 台 广 播 机 构 所 播 放 的 广 告 使

用 个 人 资 料 一 事 作 出 规 定 。 （ 建 议 2 1， 第 1 0 . 4 6 段 ）    

第 11 章—— 宣扬使某人被误解的资料和报道不准确的

事实  

宣扬使某人被误解的资料  

7 9 .  如 果 宣 扬 使 某 ⼈ 被 误 解 的 资 料 是 可 予 起 诉 的 侵 犯 私 隐 ⾏ 为 ，

则 就 当 事 ⼈ 的 私 ⽣ 活 作 出 虚 假 陈 述 的 ⼈ ，尽 管 毋 须 负 上 诽 谤 责 任 也 可

能 被 起 诉 。这 种 做 法 会 扩 ⼤ 诽 谤 法 的 适 ⽤ 范 围 。版 权 法 已 针 对 使 某 ⼈

的 作 品 受 贬 损 处 理 和 伪 称 某 ⼈ 是 作 品 的 作 者 这 两 种 情 况 提 供 补 救 。原

告 ⼈ 若 受 到 特 殊 损 害 ， 亦 可 以 在 适 当 情 况 下 以 恶 意 谎 ⾔ 为 由 寻 求 补

救 。如 果 增 加 需 要 为 作 出 虚 假 陈 述 负 上 法 律 责 任 的 情 况 ，⾔ 论 ⾃ 由 便

有 可 能 受 到 过 分 的 限 制 。我 们 因 此 认 为 没 有 必 要 将 宣 扬 关 于 某 ⼈ 的 事

情 使 该 ⼈ 被 公 众 错 误 理 解 的 ⾏ 为 订 为 侵 权 ⾏ 为 。  

 

 

报刋报道的不准确事实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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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0 .  私 隐 权 的 其 中 ⼀ 项 要 素 是 ⼈ ⼈ 能 够 控 制 关 于 ⾃ ⼰ 的 资 料 的

发 放 和 使 ⽤ 。发 布 关 于 当 事 ⼈ 的 不 准 确 事 实 会 对 他 的 私 ⽣ 活 、家 庭 ⽣

活 和 业 务 关 系 有 不 良 影 响 。 伪 称 某 姓 名 被 公 开 的 ⼈ 中 了 彩 票 、 ⽋ 债 、

是 同 性 恋 者 、 是 妓 ⼥ 、 患 了 精 神 病 、 不 育 、 淫 荡 或 领 取 社 会 福 利 ⾦ ，

均 会 ⼲ 涉 他 的 私 ⽣ 活 ，其 严 重 程 度 不 下 于 报 道 的 是 真 实 。我 们 因 此 认

为 关 于 ⼀ 个 ⼈ 的 事 实 准 确 ⽆ 误 是 保 障 私 隐 的 ⼀ 项 核 ⼼ 原 则 。由 于 ⼴ 播

事 务 管 理 局 的 业 务 守 则 已 在 防 ⽌ ⼴ 播 媒 体 播 放 不 准 确 的 或 具 误 导 性

的 报 道 ⽅ ⾯ 提 供 了 充 分 的 保 障 ，所 以 我 们 把 研 究 重 点 放 在 印 刷 媒 体 ⽅

⾯ ，看 看 有 没 有 需 要 为 那 些 受 到 报 刋 不 准 确 或 误 导 他 ⼈ 的 报 道 影 响 的

⼈ 提 供 济 助 。  

8 1 .  由 于 新 闻 媒 体 毋 须 在 发 布 个 ⼈ 资 料 前 遵 守 关 于 让 资 料 当 事

⼈ 查 阅 个 ⼈ 资 料 的 规 定 ，⽽ 关 于 个 ⼈ 资 料 的 准 确 性 以 及 更 正 不 准 确 个

⼈ 资 料 的 条 ⽂ ，看 来 没 有 订 ⽴ 可 以 于 个 ⼈ 资 料 发 布 后 在 有 关 媒 体 发 放

更 正 启 事 的 权 利 ，所 以 有 必 要 提 供 机 制 ，让 刊 登 在 印 刷 媒 介 上 的 关 于

某 ⼈ 的 不 准 确（ 包 括 虚 构 ）或 被 歪 曲 的 资 料（ ⽆ 论 这 是 否 有 关 媒 体 故

意 做 成 ），可 以 在 ⽇ 后 的 期 数 内 获 得 更 正 。并 ⾮ 所 有 不 准 确（ 包 括 虚

构 ）或 误 导 他 ⼈ 的 个 ⼈ 资 料 的 发 布 均 构 成 诽 谤 诉 讼 的 因 由 ，更 何 况 诽

谤 诉 讼 费 ⽤ ⾼ 昂 ，受 损 害 的 ⼀ ⽅ ⼤ 多 数 不 愿 意 耗 费 时 间 和 精 ⼒ 起 诉 出

版 ⼈ 。即 使 法 庭 裁 定 有 关 报 刋 发 布 了 虚 假 ⽽ 且 属 诽 谤 的 陈 述 ，该 报 刋

也 不 可 以 被 迫 在 报 刋 中 声 明 撤 回 先 前 的 ⾔ 论 ，或 声 明 法 庭 已 裁 定 有 关

陈 述 是 虚 假 的 。  

8 2 .  我 们 在《 传 播 媒 介 的 侵 犯 私 隐 ⾏ 为 报 告 书 》中 建 议 ，由 报 告

书 建 议 成 ⽴ 的 ⾃ 律 性 质 的  “报 业 私 隐 投 诉 委 员 会 ”  执 ⾏ 的《 报 业 私 隐

守 则 》，必 须 规 定 报 章 和 杂 志 ： ( a )  ⼩ ⼼ 避 免 刋 登 关 于 ⼀ 个 ⼈ 的 不 准

确（ 包 括 虚 构 ）或 有 误 导 成 分 的 资 料 ；及 ( b )  如 刋 登（ 不 论 故 意 与 否 ）

关 于 ⼀ 个 ⼈ 的 资 料 或 陈 述 ⽽ 有 关 资 料 或 陈 述 在 要 项 上 不 准 确（ 包 括 虚

构 ）或 有 误 导 成 分 ，便 须 应 要 求 从 速 及 尽 量 以 与 原 有 报 道 同 样 显 著 的

篇 幅 刋 登 更 正 启 事 。通 过 设 ⽴ 建 议 的  “报 业 私 隐 投 诉 委 员 会 ”  来 提 供

更 正 资 料 的 机 制 ，可 减 少 由 法 院 审 理 的 诽 谤 诉 讼 。有 了 另 ⼀ 条 既 便 宜

⼜ 快 捷 的 补 救 渠 道 ，因 报 刋 的 虚 假 陈 述 ⽽ 声 誉 受 损 或 私 ⽣ 活 被 ⼲ 涉 的

⼈ 便 会 觉 得 没 有 这 么 ⼤ 的 需 要 通 过 法 院 索 取 ⾦ 钱 上 的 补 偿 。以 ⽬ 前 来

说 ，向 法 院 求 助 是 受 害 ⼈ 唯 ⼀ 的 选 择 。假 如 有 机 会 在 法 庭 外 和 解 ，市

⺠ 和 报 界 都 可 以 减 省 法 律 费 ⽤ 。更 重 要 的 是 受 害 ⼈ 若 可 在 他 所 指 责 的

报 道 发 表 后 不 久 即 获 得 补 救 ，便 能 够 避 免 该 篇 报 道 所 可 能 带 来 的 某 些

不 良 后 果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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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3 .  我 们 总 结 认 为 没 有 必 要 把 宣 扬 关 于 某 人 的 事 情 使 该 人 被 公

众误解 的 行 为 订 为 侵 权 行 为 。不 过 我 们 建 议 ，除 非 我 们 在《 传 播 媒 介

的 侵 犯 私 隐 行 为 报 告 书 》中 就 印 刷 媒 体 对 某 一 个 人 的 不 准 确 或 有误导

成 分 的 报 道 所 作 出 的 建 议 得 以 全 面 落 实 ，否 则 当 局 应 该 参 考 欧 洲 议 会

部 长 委 员 会 第 ( 7 4 ) 2 6 号 决 议 所 列 出 的 《 关 于 回 应 权 的 最 低 要 求 和 规

则 》，立 例 订 立 一 项 更 正 在 印 刷 媒 介 报 道 的 关 于 某 一 个 人 的 不 准 确 事

实 的 权 利 ，使 该 等 不 准 确 事 实 可 以 在 没 有 不 当 延误的 情 况 下 更 正 ，并

尽 量 以 与 原 有 报 道 同 样 显 著 的 篇 幅 刋 登 更 正 内 容 。（ 建 议 2 2，第 1 1 . 5 7

段 ）   

第 12 章—— 如何强制执行私隐权  

8 4 .  我 们 建 议 ，应 该 毋 须 证 明 有 任 何 损 害 便 可 以 就 侵 扰 他 人 独 处

或 隔 离 境 况 的 行 为 或 无 理 宣 扬 他 人 的 私 生 活 的 行 为 提 起 诉 讼 。（ 建 议

2 3， 第 1 2 . 2 段 ）   

8 5 . 我 们 建 议 ，法 院 审 理 以 侵 扰 独 处 或 隔 离 境 况 为 由 或 以 无 理 宣

扬 私 生 活 为 由 而 提 起 的 诉 讼 时 ， 可 以︰  

( a )  判 给 损 害 赔 偿 ， 包 括 惩 戒 性 的 损 害 赔 偿 （ 如 适 当 的 话 ） ； 

( b )  在 它 觉 得 颁 发 强 制 令 是 公 正 及 适 宜 的 情 况 下 ， 颁 发 强 制

令 ；  

( c )  命 令 被 告 人 向 原 告 人 交 出 被 告 人 藉 着 或 由 于 他 的 侵 扰 或

无 理 宣 扬 而 赚 取 的 利 润 （ 如 有 的 话 ） ；  

( d )  命 令 被 告 人 销 毁 或 向 原 告 人 交 出 藉 着 或 由 于 被 告 人 的 侵

扰 而 为 被 告 人 所 管 有 的（ 或 引 致 被 告 人 被 裁 定 须 就 无 理 宣

扬 私 生 活 一 事 向 原 告 人 负 责 的 ）内 含 关 于 原 告 人 的 资 料 的

物 品 或 文 件 。 （ 建 议 2 4， 第 1 2 . 1 2 段 ）    

8 6 .  我 们 建 议 ， 损 害 赔 偿 应 包 括 对 感 情 的 伤 害 。 （ 建 议 2 5， 第

1 2 . 1 2 段 ）  

8 7 . 我 们 建 议 ，法 院 在 判 给 损 害 赔 偿 时，应 考 虑 有 关 个 案 的 所 有

情 况，包 括︰  

( a )  被 告 人 的 侵 扰 或 无 理 宣 扬 对 原 告 人 或 其 家 人 的 健 康 、 福

利 、 社 交 、 事 业 或 财 政 状 况 所 造 成 的 影 响 ；  

( b )  原 告 人 或 其 家 人 所 感 受 到 的 任 何 痛 苦 、烦 恼 、尴 尬 或 侮 辱 ；

及  

( c )  原 告 人 和 被 告 人 在 侵 扰 或 无 理 宣 扬 之 前 和 之 后 所 做 出 的

行 为 ， 包 括 被 告 人 作 出 道 歉 或 提 议 补 偿 的 方 式 和 公 开 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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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 ，以 及 他 的 道 歉 或 补 偿 是 否 足 够 。（ 建 议 2 6，第 1 2 . 1 2

段 ）    

8 8 . 我 们 建 议︰  

( a )  以 侵 扰 独 处 或 隔 离 境 况 或 无 理 宣 扬 私 生 活 为 由 而 提 起 的

诉 讼 若 要 举 行 聆 讯 ，但 公 开 进 行 聆 讯 会 妨 碍 达 致 聆 讯 的 目

的 ， 便 可 以 用 非 公 开 形 式 进 行 聆 讯 ； 及  

( b )  法 庭 若 认 为 不 披 露 任 何 一 名 诉 讼 当 事 人 或 证 人 的 身 分 是

保 护 该 当 事 人 或 证 人 的 利 益 所 必 需 ，便 可 以 命 令 不 得 披 露

该 人 的 身 分 。 （ 建 议 2 7， 第 1 2 . 2 0 段 ）   

8 9 .  我 们 建 议 ，由 原 告 人 首 次 知 道（ 或 合 理 地 应 该 知 道 ）有 可 能

构 成 侵 扰 独 处 或 隔 离 境 况（ 或 无 理 宣 扬 私 生 活 ）的 作 为 、行 为 或 发 布

起 计 的 三 年 期 届 满 之 后 ，不 得 以 侵 扰 独 处 或 隔 离 境 况（ 或 无 理 宣 扬 私

生 活 ）为 由 而 提 起 诉 讼 ，但 适 用 于 无 行 为 能 力 的 原 告 人 的 一 般 规 则 不

应 受 影 响 。 （ 建 议 2 8， 第 1 2 . 2 3 段 ）    

9 0 . 我 们 建 议︰  

( a )  应 该 只 有 在 生 的 人 才 可 以 用 侵 扰 独 处 或 隔 离 境 况 或 无 理

宣 扬 私 生 活 这 个 理 由 提 起 诉 讼 ，而 提 起 私 隐 诉 讼 的 权 利 应

归 于 私 隐 权 受 到 威 胁 或 侵 害 的 人 ； 及  

( b )  如 果 原 告 人 或 被 告 人 去 世 ，该 项 诉 讼 因 由 应 可 继 续 为 了 原

告 人 的 遗 产 的 利 益 或 为 了 针 对 被 告 人 的 遗 产（ 视 属 何 情 况

而 定 ） 而 留 存 。 （ 建 议 2 9， 第 1 2 . 2 4 段 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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